
製表日期：110年02月05日表64-2(107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各級距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級距：萬元

46.841.060.650.900.061.181.0532.2060.7135.4761.4023.2357.081.1551.10NET= 0 2.31

33.4511.5444.629.8840.4312.8847.4539.6429.7342.2029.8932.6128.9212.2432.550 - 54 37.60

10.6911.4822.889.8522.5112.7923.1316.367.5015.197.0319.589.9914.449.6654 - 121 25.27

5.9818.5118.0918.2720.4918.7116.486.291.644.551.3711.073.0621.254.43121 - 242 19.71

2.1818.949.1919.6410.9618.377.992.520.311.490.235.340.6918.831.60242 - 453 9.94

0.182.640.862.821.042.490.740.280.020.110.020.760.052.190.13453 - 500 0.95

0.5513.042.9913.663.6412.542.551.400.070.470.053.950.1513.520.43500 - 1000 3.37

0.1222.800.7224.980.8721.030.611.310.020.520.023.470.0716.380.101000 以上 0.85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  計 100.00

一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